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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
近日，国家林草局会同吉林省、黑龙江

省政府召开局省联席会议，部署推进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的重点工作。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国家林草局与吉
林省、黑龙江省政府充分利用联席会议机制
平台，共同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生态保
护、勘界立标、科研监测、矛盾调处、自然宣
教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三方将
进一步加强对东北虎豹等旗舰物种的保护，
打通生态廊道，推进栖息地保护修复。

凝心聚力解决儿童保护领域突出问题
日前，中国慈善联合会组织召开“关爱

乡村儿童心理健康暨儿童服务类慈善组织
慈善工作交流会”。会议围绕关爱乡村儿童
心理健康主题，探索慈善组织参与乡村儿童
关爱、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民政部儿童
福利司有关负责人强调，要进一步引导更多
慈善力量加大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支持力度，
发挥政府统筹和引导作用，通过打造资源对
接平台、锁定帮扶对象等措施和方式，向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倾斜。

浙江加大生态环保项目年度投资力度
近日，浙江省出台助力经济稳进提质

攻坚行动十条政策措施，从审批、监管、服
务、治理四个方面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
展。为扩大环保有效投资，浙江将围绕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推进实施一
批治水、治气、治土、治废、降碳示范项目，
年度项目投资不少于 300 亿元，促进生态
环保有效投资稳定增长。

安徽：系统科学保护修复生态环境
近日，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
按照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理念进行重大工程项目部署，突出巢湖
生态绿心、皖西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生态
屏障以及长江、淮河、新安江、江淮运河生
态廊道的“一心两屏四廊”骨架支撑作用，
体现淮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差异化的生态基
底，将该省国土空间划分为全覆盖的 9个修
复分区，加强科技支撑助力生态保护修复。

（整理：李娜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
网、央视新闻客户端）

▲
图①：被“废水”污染的池塘
图②：修复后的池塘水清岸绿

图③：常德市武陵区河洑镇白鹤村航拍图
图④：检察官回访白鹤村村民

岸边绿树与水中的倒影交相辉
映，芳草与野花迎风摇曳，鱼儿不时
跃出水面，惊起一池涟漪……目前，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一起生态保护
公益诉讼案的生态损害赔偿款已全
部赔偿到位，涉案武陵区河洑镇白鹤
村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也已修复如初。

2021 年 8 月 17 日 ，趁 着 夜 深 人
静，白鹤村村民王某往村里的池塘偷

倒了一车“废水”。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东窗事发，2 万多元的“处置
费”刚刚拿到手，他就被拘留了。让
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一车“废水”给国
家造成了 1254 万余元的巨大公益损
失。近日，武陵区检察院以污染环境
罪对被告人王某和“废水”来源企业
负责人张某、车间主任郭某等人提起
公诉。

1254万元“洗净”一口池塘
检察机关支持磋商促有效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宋鹏 杨维维

该案中，为节约生产成本，广东某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竟然置国家法律
和社会公共利益于不顾，不按环保要
求处置生产“废水”，不但涉嫌构成污
染环境犯罪，面临高额的罚金，而且需
要连带承担上千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
费用，企业的环保信用也染上了污点，
可谓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涉案人张
某、郭某、王某和巫某、李某的法律意
识淡薄，为了私利不惜铤而走险，污染
环境后果特别严重，也将面临法律的
惩处。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除了严厉打
击污染环境刑事犯罪外，也在环境保
护和污染治理中充分发挥了检察作

用，在生态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
两者的衔接上作出了有效尝试。一是
在生态环境行政机关未移送线索的情
况下，检察机关以支持配合者的姿态
主动介入，谋求当地政府的共识。二
是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法律专业优
势，利用刑事检察部门收集的证据，
为行政机关开展磋商提供支持。检察
机关参与赔偿磋商，以发出 《支持磋
商意见书》 的方式，对认定污染行为
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明确赔
偿义务人以及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等提
供法律意见，确保赔偿协议的司法权
威性和公信力。三是充分发挥检察机
关的公益诉讼监督职能，监督磋商结果
是否公正合法、生态损害赔偿程序是否

合法完善，并介入生态修复的验收环
节，与生态环境部门一起实地走访，了
解发案地周围群众意见，参与验收专家
评审会等，以此确保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救济。

在该案办理中，检察公益诉讼与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紧密衔接，两者形
成强大合力，很好地实现了对环境污
染的有效治理。未来，武陵区检察院
将坚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贯彻落实“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立
足检察职能，办理相关刑事、公益诉讼
案件，监督责任单位和个人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和治理责任，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守护一方碧水清流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检察院检察长 王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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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是当下环保理念深入
人心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少数不法
分子竟然借此牟取不正当利益。

曾经做过运输贩卖甲醇生意的
王某，总是想着如何变废为财。2019
年，他发现锅炉油（锅炉燃烧时使用
的重油和油渣）的市场很好，就开始
通过网络发布买卖信息。一次跟人
闲聊时，他听说有很多车辆从广东一
些地方拖“废水”和污泥进行处理“很
赚钱”，就想参与进来。后来，他在自
知不具备处理“废水”资质的情况下，
在一个买卖锅炉油的微信群里发布
了能处理“废水”的信息。

不 久 ，王 某 就 接 到 了“ 业 务 ”。
2021 年 8 月 15 日，广东某新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新材料公
司”）总经理张某在公司车间主任郭
某的介绍下，主动联系王某，请他处
理一车“废水”。张某在明知王某没
有处置“废水”资质的情况下，仍与其
达成了协议，由广东新材料公司以每
吨 900 元的价格，将公司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交给王某处理，王某以
每吨 300元的价格支付张某回扣。

2021 年 8 月 16 日，王某通过网络
平台联系江西某物流有限公司业务
员聂某，再由聂某联系江西某汽运有
限公司调度员庄某。聂某、庄某二人
在不清楚是要运输“废水”的情况下，
联系了灌车及司机巫某、李某，到广
东新材料公司郭某管理的仓库内，在
郭某帮助下将 32.71 吨“废水”装车，
于次日运至武陵区河洑镇白鹤村。

之前，王某接手过类似“废水”，

知道是可以直接烧掉的，这次的“废
水”却点不燃。8月 17 日晚上 9点多，
王某干脆让司机把车开到了白鹤村
开明农庄旁一池塘边，将“废水”直接
倾倒于该池塘内。

事后，广东新材料公司支付给王
某处置费 2.9 万余元，王某收到上述
款项后支付张某回扣 9813 元。

8 月 17 日当晚，“废水”开始强烈
发酵。晚上 11 时许，池塘周边的村
民陆续被池塘散发的恶臭熏醒，有的
人失眠，反应强烈的人甚至流泪、呕
吐不止，还有的人干脆就直接住进宾
馆。随后，当地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此时的水面上已
漂浮了一层黄色的油，还不断有死鱼
浮出来。

经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认定，广东
新材料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液 ，均 为 危 险 废 物 ，危 险 特 性 为 毒
性。经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鉴定，废液在倾倒入池塘后，池塘水
质与邻近未受污染水塘相比，化学需
氧量、挥发酚和石油烃浓度有大幅度
增加，废液倾倒造成了池塘水和底泥
污染。

据专家介绍，此类企业“废水”一
般分为“轻组分”和“重组分”两类，都
是 会 对 环 境 造 成 污 染 的 危 险 废 弃
物。“轻组分”可以当成锅炉油直接燃
烧，但是“重组分”不能燃烧，需要专
业的处理。

王某并不懂得企业“废水”的处
理方式，故而想当然地选择了“一烧
了之”或者“一倒了之”。

往池塘偷倒32吨企业“废水”

王某“一倒了之”，却造成了巨大
损失。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安机关对
王某、张某等 5 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
立案侦查。同年 9 月 30 日，武陵区检
察院以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批准逮
捕犯罪嫌疑人王某、张某，对郭某取
保候审。同年 10 月 28 日，该院依法
批准逮捕巫某、李某。

2021 年 8 月 19 日至 10 月 10 日，
在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期间，常德市
生态环境局武陵分局进行了应急处
置，受污染池塘水的运输及处置费用
为 746 万余元，受污染底泥的运输处
置费用为 535 万余元，两项合计 1282
万余元，属于应急处置费用。该项费
用由政府垫付。此外，在应急处置初
期，该局委托湖南德环检测中心编制
了事件处置应急方案，28 万元应急
方案编制费用计入事务性费用。

事件还造成了周边环境空气污
染，但因在应急处置期间没有进行环
境空气检测，无法对环境空气污染进
行损失量化。

武陵区政府对此案高度重视，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专门咨询武陵区检
察院的意见。2022 年 1 月 28 日，武陵
区政府召集了区委政法委、公安机
关、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生态环境
局等十几家单位以及广东新材料公
司代表、法律顾问，就生态损害赔偿
征求意见。武陵区检察院在会上发
表 了 检 察 机 关 支 持 磋 商 的 初 步 意
见。1 月 29 日，应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武陵分局的书面申请，武陵区检察院
依法对广东新材料公司、王某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危害生态环境行为进行
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检察机关介入后，案件焦点集
中在广东新材料公司应不应当承担

共同侵权责任。”负责办理该案的武
陵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刘朝明
向记者介绍，虽然该公司并不知晓王
某如何处置“废水”，但是妥善处置企
业“废水”是其应尽的责任，绝不能放
任他人“一烧了之”或“一倒了之”，破
坏生态环境。

经调查，武陵区检察院认为，广
东新材料公司在明知王某等人不具
备处置危险废物主体资格和技术能
力的情况下，仍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危险废物交由王某处置，并放任其将
有毒废液随意倾倒，违反了水污染防
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
规定，应当与王某一起承担共同侵权
责任，共同赔偿此次公益损失。

2022 年 1 月 29 日，武陵区检察院
向武陵区政府发出《支持磋商意见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及《湖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调
查办法》的规定，该院建议区政府从
明确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准确
认定生态环境损害事实及进行充分
的法律论证等方面，依据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程序开展工作。

“该案中，启动生态损害赔偿程序
的主体应当为常德市政府及以上的行
政机关，若为其他相关部门或机构，应
当完善授权手续。”刘朝明介绍，广东
新材料公司系与王某共同实施了侵权
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将二者列为赔
偿义务人不仅有利于索要赔偿权利的
实现，也有利于二者各自承担应尽责
任。另外，该案系广东新材料公司与
王某实施的共同侵权，故应重点证明
二者在该案中所起的作用及共同实施
的侵权行为，以及该行为导致的环境
污染及生态破坏后果。

如何认定公益损失

“公共利益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利
益，我院始终把公益诉讼检察作为践
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途
径，把提高办案效率、提升治理效能的
要求贯穿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的各个
阶段，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域。”
武陵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朝阳说。

2022 年 1 月 29 日，在采纳武陵区
检察院《支持磋商意见书》的基础上，
鉴于王某缺乏赔付能力，武陵区政府
与广东新材料公司签订生态损害赔
偿协议。因第三方企业同意减少受污
染池塘水土的运输费用，最终双方确
定赔付金额为 1254 万余元。春节小
长假后，该公司已经赔付 1254 万余
元。3 月 18 日，案件的公益诉讼部分
结案，环境损害修复完成，案件进入
刑事审查起诉阶段。

办案检察官在审查证据时发现，
广东新材料公司没有及时处理“废
水”，而是在交了数十万元“管理费”
之后，把它们拖到一个偏僻的仓库

“储藏”了起来。包括王某等人倾倒的
约 32 吨“ 重 组 分 ”和 已 经 燃 烧 的 近

500 吨“ 轻 组 分 ”，该 企 业 非 法 处 理
“废水”总量达到 2052 吨。

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了解到，正规
处理此类企业“废水”，费用为每吨
3000元至 4000元不等，2000吨“废水”
最低的处理费用都在600万元以上。市
场上，部分企业负责人非但不按规定
处理“废水”，甚至将“废水”以数百元
一吨的价格进行售卖，给生态环境造
成了直接的严重损害或者安全隐患。
以涉案的广东新材料公司为例，其堆
积“废水”的仓库就在一条河流附近，
一旦发生泄漏或者污染，后果不堪设
想。考虑到存在的重大环境污染安全
隐患，在检察机关、环保部门等多方共
同监督下，该公司在案发后合法合规
地处理了余下的近1600吨化工废液。

2022 年 2 月 25 日，武陵区检察院
就该案的办理情况向常德市检察院
进行了汇报，得到市检察院的支持和
指导。常德市检察院从监督整改、完
善损害赔偿程序、规范司法确认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3 月 25
日，武陵区检察院对王某等 5 名被告

人提起公诉。
同时，第三方机构也出具了《常

德市武陵区河洑镇白鹤村倾倒危险
废物应急处置验收报告》，认为前述
应急处置工作程序合规，符合相关技
术规范标准和要求，达到了原定验收
标准。验收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后续
要对区域地下水水质加强定期监测，
确保污染物未渗透至地下。

2022 年 4 月 12 日，武陵区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办案人员专程赶到案
发地进行回访。此前被污染的池塘水
和淤泥已经被完全清理，修复如初。
白鹤村三组村民王开明介绍：“池塘
被污染那几天，我们戴口罩都没办法
遮挡住刺鼻的气味。污染问题得以解
决后，村里重新往池塘投放了 1500
尾鱼苗，目前还没有发现一条死鱼。”

“我院坚持依法能动履职，在高
质量发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建立
了联席会议制度、案件信息共享机
制、案件线索移送机制，大力拓展线
索渠道，形成办案合力，实现双赢多
赢共赢目标。”王朝阳说。

从支持磋商到刑事审查起诉，揭开“废水”冰山一角


